总说明

工程名称：鳌江干流显桥至岱口段疏浚工程(萧江段)
	一、工程概况

本项目位于平阳县萧江镇，本次河道疏浚范围是鳌江干流显桥至岱口段的萧江段疏浚河道总长2263m，疏浚桩号左 7+425~8+136（上）、疏浚桩号左 8+136（下）~8+839、疏 浚桩号右 2+641（下）~2+937（上）、疏浚桩号右 2+937（下）~3+241。涉及河 道总长 16.57km，疏浚宽度 0~65m，切坡比 1:6.0。
二、工程招标范围

招标图纸及工程量清单范围内的所有内容。

三、招标人供应的材料、提供的施工设施

无。

四、工程量清单计价说明

4.1.1 工程量清单应与投标须知、合同条款、技术条款和图纸等招标文件一起参照阅读。

    4.1.2 工程量清单中的工程量是用作投标报价的预算工程量，不作为最终结算的工程量，用于结算的工程量是承包人实际完成的，并按合同有关计量规定计量的工程量。

4.1.3工程量清单中的单价和合价包括由承包人承担的直接费、间接费、其他摊入费用、税金等全部费用和要求获得的利润以及应由承包人承担的义务、责任和风险所发生的一切费用。

    4.1.4 符合合同规定的全部费用和利润都应包括在工程量清单所列的各项目中，合同规定应由承包人承担而在工程量清单中未详细列出的项目，其费用和利润应认为已包括在其它有关项目的单价和合价中。投标人不应在工程量清单中自行增加新的项目或修改项目名称。

    4.1.5 工程量清单中的“单价”和“合价”栏均应由投标人填报。投标人还应填报投标报价汇总表，并在其结尾处填写投标总报价。报价货币为人民币。若投标人对某些项目未填报单价和合价，则应认为已包括在其它项目的单价和合价以及投标总报价内。

    4.1.6 工程量清单中各项目的工作内容和要求及其计量和支付的规定，详见《技术条款》的有关部分。

4.1.7 除合同另有规定外，在投标截止日前28天当时所依据的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有关部门的规章，以及浙江省的地方法规和规章中规定应由承包人缴纳的税金和其它规费均应计入单价、合价和总报价中。

4.1.8 工程量清单中所有土石方开挖均包括开挖、运输(包括二次转运)、消纳等费用，投标人应将全部费用列入投标报价，弃土由承包人自行解决。承包人应充分估计材料及中间成品等运输(包括二次转运)、消纳风险，其费用进入报价。投标人应认真做好现场踏勘工作，慎重报价。
4.1.9 施工和生活用水、用电由承包人结合工程现场条件和当地实际情况自行解决，所需费用计入投标报价。

4.1.10 工地现场零星建筑物、构筑物拆除以及建筑垃圾清除由承包人负责，费用进入报价。投标人应认真做好现场踏勘工作，慎重报价。
4.1.11 工程量清单中预留金、暂定价，在投标报价时不能调整、下浮。

4.1.12 投标报价编制的参考依据

（1）《浙江省水利水电工程设计概（预）算编制规定（2010）》；
（2）《浙江省水利水电建筑工程预算定额（2010）》；
（3）《浙江省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机械台班费定额（2010）》；
（4）计费标准：按三类工程取费，浙水建[2013]81号文件及浙江省水利厅关于水利工程营业税改增值税后计价依据的调整办法。

（5）信息价：参考平阳县建设工程价格信息及建设工程地方市场材料价格。
4.1.13其它说明

本工程原始地形在开工前由发包人、监理人和承包人共同进行测量，测量结果作为结算的依据。

本工程块石按外购考虑。若自行开采，料场由承包人自行落实。

本工程混凝土骨料必须使用碎石。

疏浚工程量按设计量考虑, 工程完成后按实结算。
疏浚作业采用挖掘机挖土和挖泥船挖土结合施工。

堆场处围栏及安全警示标志已包含在安全施工费中。

周边治理及边坡防护绿化不列入本次招标。

施工范围内及周边环境的损坏，进行一切修复的费用，由施工方在现场踏勘后自行考虑，在措施项目中进行报价，一次性包干，工程结算不予调整。

措施项目中坡道及淤泥池的建造由施工方在现场踏勘后自行考虑，如有不足自行在单价中考虑，工程结算不予调整。

淤泥外运平均运距暂按8km，工程完成后按实结算。

开挖及回填在施工过程中增加的超挖超填量和施工附加量所发生的费用，已摊入有效工程量的工程单价中，施工方在报价中进行考虑，对工作面及放坡的工程量不再进行计量。
以下空白。


